产(股)权交易申请摘牌说明事项

一、认真填写《产(股)权转让摘牌登记申请书》，如有疑问，请与本所联系。

１、申请单位填写的任何事项及提供的所有资料必须真实、完整、准确。

２、需用正楷填写或打印。如空位不够，可自行附纸，并附加签署。

３、所有项目均须填写，不得留有空白，如有项目不适用，请填写“不适用”。

二、将《产(股)权转让摘牌登记申请书》及副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通过邮政快递方式寄交给本所(注明：摘牌申报字样)。

三、邮件寄出后，等待受理通知（５个工作日内）。
四、通讯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天顺路222号图南多3-1602华尔产权交易所流程管理部

邮政编码：610042
五、联系方式

电话：028-68229000
传真：028-68229001
编号：HE           

产(股)权转让摘牌登记申请书

转让标的名称：                                    

摘牌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华尔产权交易所制
承 诺 书
华尔产权交易所：

我单位(本人)正式向贵所提交                           

产权/股转让摘牌登记申请书，兹就有关情况作如下承诺并保证：

我单位（本人）经过认真审阅挂牌材料，已对转让标的情况有了一定了解，完全遵守贵所的产权交易相关规则及出让方的受让条件，同时愿向贵所以无息的形式交纳      万元摘牌保证金。如在公告期内只有我单位（本人）一家正式提出摘牌申请，我单位（本人）愿以不低于挂牌底价      万元与转让方进行协议转让；如在公告期内有两家以上提出摘牌申请，我单位（本人）愿以不低于上述挂牌底价按照贵所的竞价规则参加联交所组织的竞价、招投标、拍卖等形式的竞价活动，同意将已交纳的摘牌保证金已无息的形式自动转为竞价、拍卖或招投标佣金（保证金）。如我单位（本人）在参与摘牌过程中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本人）的行为即构成违约，我单位（本人）愿按摘牌规则放弃已交纳的摘牌保证金       万元作为违约金。同时为出让方提供的相关信息保密。
摘牌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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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牌方需提供的要件

一、摘牌方企业股东大会或授权的董事会同意受让的决议；

二、摘牌方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摘牌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若多家共同摘牌的，需提交联合收购协议书；

五、摘牌方为自然人的，提供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六、其他有关材料。
